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发〔2014〕9号

关于启动学校转设工作部署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独立学校转设为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工作程序的要求，经学校董事会及校行政研究，决定启动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转设工作。

一、成立转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转设期间的各项工作部署以及学校与华中科技大学、省教育厅的沟通协调等。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金国华

常务副组长：冯向东

副组长：周进、王炎坤、李桂兰、金国杰
二、领导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完成下述与转设工作相关材料的撰写与审核：
（一）与举办高校以及投资方有关的材料：

负责人：金国杰

部门：校办、财务处、基建处等
（注：序号为提交省教育厅的申报材料序号，下同）：

1.转设申请；
2.举办高校及投资方关于同意独立学院转设的正式文件；
3.举办高校与投资方解除合作举办独立学院及后续事宜；

7.独立学院名下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复印件及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真实性证明文件；

8.独立学院投资方的正式简要说明材料；

9.转设后拟任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主要负责人（含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拟任院长、财务负责人）的简历及是否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等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本条所指说明应由申办者加盖印章。
12.独立学院过渡期方案；

13.专项审计报告（由教育厅财务处组织进行）；
15.独立学院转设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申办者对材料真实性的承诺函。申办者应当对提交的申请报告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就此作出书面承诺。
（二）转设工作支撑材料：

负责人：周进、李桂兰

部门：教务处、人事处、财务处、校办等
5.《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的7项标准与独立学院实际情况的对照表；

10.独立学院现有专任教师中副高职称及以上人员名单（包括年龄、学历及专业、任教专业、专业技术职务、现工资关系所在单位等）；

11.专业设置及简要情况说明。该说明应由申办者加盖印章。
（三）转设可行性论证报告：

负责人：冯向东

部门：校办及相关职能部门

完成工作内容：

4.独立学院转设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四）转设后的学校章程：

负责人：王炎坤

部门：校办及相关职能部门

6.转设后新校名章程（草案）。
三、申报材料阶段工作进程：
1.2014年4月9日，召开职能部门工作部署会议；
2.4月9日—30日，各小组完成相关材料的撰写与审核；
3.5月4日—5月18日，转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相关材料；
4.5月18日—20日：将材料上报省教育厅。
四、要求：各工作小组在材料撰写过程中，加强沟通与协调，确保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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